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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书
	专利号
	

	发明创造名称
	

	专利权人
	

	请

求

人
	姓名或名称
	
	法定代表人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代理人姓名
	
	机构名称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被请求

人
	姓名或名称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请求处理的事项（请求理由附后）：




	 证据和附件清单：



	请求人签章：

                               年   月   日 




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受理通知书
	专利号
	

	发明创造名称
	

	专利权人
	

	请求人
	

	被请求人
	


                      :

经审查，请求人        年    月    日提交的侵犯专利权纠纷处理请求符合《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受理条件，本局予以受理。

特此通知。

                                               知识产权局 （盖章）

                                           年   月   日

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不受理通知书
	专利号
	

	发明创造名称
	

	专利权人
	

	请求人
	

	被请求人
	


                      :

经审查，请求人        年    月    日提交的侵犯专利权纠纷处理请求不符合《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五条规定的立案条件，本局不予受理，具体理由是：

□ 请求人不是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
□ 没有明确的被请求人。
□ 没有明确的请求事项和具体事实、理由。

□ 不属于本局管辖。

□ 当事人已经就该侵权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

特此通知。

                                              知识产权局 （盖章）
                                           年   月   日

提交检索报告的通知书
	实用新型专利号
	

	发明创造名称
	

	专利权人
	

	请求人
	

	被请求人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要求请求人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的       日内提交国家知识产权局对                号实用新型专利权作出的检索报告。

特此通知。
                                              知识产权局 （盖章）

                                           年   月   日

答辩通知书
	专利号
	

	发明创造名称
	

	专利权人
	

	请求人
	

	被请求人
	


                      :

本局已经受理请求人        年    月    日提交的侵犯专利权纠纷处理请求。现将请求书副本发送给被请求人。

被请求人应当在收到请求书副本之日起15日内向本局提交答辩书一式二份。逾期不提交的，不影响本局进行处理。

被请求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的，应当将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受理通知书以及无效宣告请求书的复印件送交我局。

特此通知。

                                              知识产权局 （盖章）

                                           年   月   日

口头审理通知书
	专利号
	

	发明创造名称
	

	专利权人
	

	请求人
	

	被请求人
	


                      :

本局决定于        年    月    日    时在                        对请求人提出的侵犯专利权纠纷处理请求进行口头审理。

双方当事人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的5日内将参加口头审理的回执送交本局。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或者中途退出的，对请求人按撤回请求处理，对被请求人按缺席处理。

参加口头审理的人员应当持有本人的身份证件。
                                              知识产权局 （盖章）

                                           年   月   日

口头审理回执
                     知识产权局:

□ 我方将参加拟订于        年    月    日    时举行的口头审理。

□ 我方不参加拟订于        年    月    日    时举行的口头审理，其原因是：

□ 请求人参加口头审理的人员如下：

□ 被请求人参加口头审理的人员如下：
	姓       名
	身     份

	
	

	
	

	
	

	
	

	
	


                                                        （签章）

                                           年   月   日

中止处理通知书
	专利号
	

	发明创造名称
	

	专利权人
	

	请求人
	

	被请求人
	


                      :

对于请求人提出的侵犯专利权纠纷处理请求，被请求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宣告该专利权无效的请求。经研究，本局决定中止对本案的处理。恢复处理的时间将另行通知。
特此通知。

                                              知识产权局 （盖章）

                                           年   月   日

恢复处理通知书
	专利号
	

	发明创造名称
	

	专利权人
	

	请求人
	

	被请求人
	


                      :

对于请求人提出的侵犯专利权纠纷处理请求，因被请求人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宣告该专利权无效的请求，本局于        年   月   日发出了中止处理的通知书。

鉴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已经作出维持/部分维持该专利权有效的决定，本局决定自        年   月   日起恢复对本案的处理。
特此通知。

                                              知识产权局 （盖章）

                                           年   月   日

撤销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的通知书
	专利号
	

	发明创造名称
	

	专利权人
	

	请求人
	

	被请求人
	


                      :

本局受理的侵犯专利权纠纷处理请求，由于下述原因，现决定撤销案件：

□ 当事人达成调解、和解协议；

□ 请求人撤回处理请求。

特此通知。

                                              知识产权局 （盖章）

                                           年   月   日

专利案件调查笔录

	案 由
	

	被调查人
	姓 名
	
	性 别
	

	
	单 位
	
	职 务
	

	
	地 址
	
	电 话
	

	调查人
	姓 名
	
	性 别
	

	
	单 位
	
	职 务
	

	
	地 址
	
	电 话
	

	调查地点
	

	调查时间
	开始
	    年    月   日   时   分
	结束
	   日   时    分

	 调查笔录：
 调查笔录：

调查人签章：                          被调查人签章：                



专利案件询问笔录

	案 由
	

	被询问人
	姓 名
	
	性 别
	

	
	单 位
	
	职 务
	

	
	地 址
	
	电 话
	

	询问人
	姓 名
	
	性 别
	

	
	单 位
	
	职 务
	

	
	地 址
	
	电 话
	

	询问地点
	

	询问时间
	开始
	    年    月   日   时   分
	结束
	   日   时    分

	 询问笔录：
询问笔录：

询问人签章：                          被询问人签章：                



专利案件抽样取证决定
                      :
为查处专利案件的需要，根据《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本局决定对有关物品进行抽样取证。

特此决定。

                                              知识产权局 （盖章）

                                           年   月   日

专利案件抽样取证笔录

	案由
	

	被取证人
	姓名或者名称
	
	法定代表人
	

	
	地址
	
	电话
	

	序号
	被抽样取证物品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备      注

	
	
	
	
	

	
	
	
	
	

	
	
	
	
	

	
	
	
	
	

	
	
	
	
	

	
	
	
	
	

	
	
	
	
	

	被取证人签章：                    取证执行人签章：              
           年   月   日


注：本抽样取证笔录一式二份，一份交被封存人，一份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保存。
专利案件登记保存决定
                      :

为查处专利案件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本局决定对有关物品从        年   月   日   时起予以登记保存。
本局将在自上述日期起七日内作出处理决定。

在登记保存期间，任何人不得销毁、转移被登记保存的物品。

特此决定。
                                              知识产权局 （盖章）

                                           年   月   日

专利案件登记保存笔录

	案由
	

	被登记

保存人
	姓名或者名称
	
	法定代表人
	

	
	地址
	
	电话
	

	序号
	被登记保存物品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保存地点

	
	
	
	
	

	
	
	
	
	

	
	
	
	
	

	
	
	
	
	

	
	
	
	
	

	
	
	
	
	

	
	
	
	
	

	被登记保存人签章：               登记保存执行人签章：              
           年   月   日


注：本登记保存笔录一式二份，一份交被封存人，一份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保存。
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书首页
	专利号
	
	生效日
	

	发明创造名称
	

	专利权人
	

	请

求

人
	姓名或名称
	
	法定代表人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代理人姓名
	
	机构名称
	

	
	地    址
	

	
	邮 政 编 码
	
	电    话
	

	被请求

人
	姓名或名称
	
	法定代表人
	

	
	地      址
	

	
	邮 政 编 码
	
	电    话
	

	
	代理人姓名
	
	机构名称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决定作出日期：        年   月   日                知识产权局（盖章）



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

强制执行申请书
                    人民法院：

对本局于        年   月   日作出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被请求人未在收到处理通知之日期的15天之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停止专利侵权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现申请予以强制执行。
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书副本。

                                                知识产权局 （盖章）

                                           年   月   日

专利纠纷调解请求书
	专利/申请号
	

	发明创造名称
	

	申请人/专利权人
	

	请

求

人
	姓名或名称
	
	法定代表人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代理人姓名
	
	机构名称
	

	
	地    址
	

	
	邮 政 编 码
	
	电    话
	

	被请求

人
	姓名或名称
	

	
	地      址
	

	
	邮 政 编 码
	
	电    话
	

	请求调解的事项：




	 请求调解的事由：



	请求人签章：

                               年   月   日 




陈述意见通知书

	申请号/专利号
	

	发明创造名称
	

	申请人/专利权人
	

	调解请求人
	

	被请求人
	


                      :

上述请求人向本局提出调解专利纠纷的请求，现将请求书副本发送给被请求人。被请求人应当在收到请求书副本之日起的15日内向本局提交意见陈述书一式二份。

被请求人应当在意见陈述书中表明是否同意由本局进行调解。逾期不提交意见陈述书，或在意见陈述书中表明不接受调解的，本局将不予受理该专利纠纷调解请求。

特此通知。

                                              知识产权局 （盖章）

                                           年   月   日

专利纠纷调解请求受理通知书

	申请号/专利号
	

	发明创造名称
	

	申请人/专利权人
	

	调解请求人
	

	被请求人
	


                      :

对请求人        年    月    日提交提交的专利纠纷调解请求，本局决定予以受理。

因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归属纠纷请求调解的，可以持本通知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中止该专利申请或专利权的有关程序。

特此通知。

                                              知识产权局 （盖章）

                                           年   月   日

专利纠纷调解请求不受理通知书

	申请号/专利号
	

	发明创造名称
	

	申请人/专利权人
	

	调解请求人
	

	被请求人
	


                      :

对请求人        年    月    日提交的专利纠纷调解请求，本局不予受理，其原因是：

□ 被请求人逾期未提交意见陈述书；

□ 被请求人表示不接受调解。
特此通知。

                                              知识产权局 （盖章）

                                           年   月   日

专利纠纷调解通知书

	申请号/专利号
	

	发明创造名称
	

	申请人/专利权人
	

	调解请求人
	

	被请求人
	


                      :

本局决定于        年    月    日    时在                           
对本件专利纠纷进行调解，要求双方当事人届时参加。

参加调解的人员应当持有其身份证件。当事人有任何原因不能参加的，应当在上述日期的5日之前通知本局。

特此通知。

                                              知识产权局 （盖章）

                                           年   月   日

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行为

处罚前告知书
	被告知人
	

	法定代表人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话
	


                            :

被告知人的下列行为：
已构成：

□ 假冒他人专利的行为，其专利号为：                      ，

□ 冒充专利的行为。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的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实施细则》第八十五条的规定，

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如被告知人对上述违法事实及处罚依据有不同意见，应当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的7日内陈述其申辩意见。

特此通知。

                                                知识产权局 （盖章）

                                           年   月   日

假冒他人专利/冒充专利行为

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处罚人
	姓名或名称
	
	法定代表人
	

	
	邮政编码
	
	电  话
	

	
	地  址
	

	认定的违法事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条、《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      条，现决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处罚决定中有罚款的，除当场收缴情形外，被处罚人应当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

                           银行

                           帐号

逾期不缴纳的，每日按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被处罚人不服本决定的，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的3个月内，

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知识产权局 （盖章）

                                           年   月   日



行政处罚强制执行申请书
                     人民法院：

对本局于        年   月   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被处罚人未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期的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停止其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现申请予以强制执行。
附：假冒他人专利行为/冒充专利行为行政处罚决定书副本。

                                                知识产权局 （盖章）

                                           年   月   











